Pty ERAERT
1094 A& 7 5 % 105

r R
* e
o X 2T 4 R
BT R
o A RERR A
E TR I A T B

_}3'%%&%“:;&{/&%&?”\1 BRI RERZ R A A FRE
EFFESARMIIER P F HTHA LJEE » Ao ¥ 3 2w
< .

ERFFREFFF (@MW g X L4 O0ORO
OOO%) ¥ A 2a* KA pAW-FFI &+
H—Eﬁﬁékv;ﬁ%B‘E%§FW’§£N¢%%TQH°
BipAe s o od APE A LR

PE d

>=

-~ BB A E Y6 U R AREA P AR
B A 2 1u b2 oA fR 2 P % 52450 % 19 R
i?b Mg s A 0 EABRITARINEG? 30p 2109F
&?%%m%%amm¢ﬁwg#ﬁ§w%&iﬁﬁ&ﬁi
BEEN G OBRATAETVH X ARRETZHREL G
B e E S A0 E R T F R TS 2T A A
P Y EERRALLCR o

S RARIGARBRZALREEVIF B IRE 2 T
Bl > Z2 B2 3FREFFERRE ﬁé*?ﬁ
PEATTEE ORGFEVEPNELEEFFEBRLEIE

8

%— 7



i

.

BEF G PR E110£27 9P €535 5110005853 < %

Yo ARFMEIEETF LG EVFEELS T

ERE®H MW F R kP 2 FREA) o 1@% AT

Eaps ik d o TagpEad s FREH 2 el
FooaBd o A R m s i 7 H e

g3k B2 & T % ’%i Cg TR R G s
FLE BoRg i HYor e TREFE (AR

#3591 360F ) et Ee B REATR

AR B (AR EIBIT) 0 £

FIERT ERITREFFAFAZREL A

AP hed 2 517 F I o

// LA

RN E R F1THEF3E 0 P TAed 2 o
&

e 9\“}

m
«‘“/

=

W T
\‘:A'“\ T

E\-ﬁ:

)
=

v i 3 110 = 6 3 24 p
RE X e iz F HFEY

mrr AP ERARZR o

dod PRAR T E R A e A0 R e ALK T

SUNFLA B ATE D, 000 5 K -

v = Y & 110 = 6 L 24 2

FT OHEw
"t

S | FE b

1 A p100E10" 1pdcics 7 Morp AR S22 4 40>
EfelcB 2 b 2o s LEE L8 (F Eickedr) 2
EAHTFETH

2 WEAPALI05E10" IpAziz s 3 METZd ¢ R+ ~VIP+ 2
FIH s BB BB §RAVIPAEPLE (5 5
TR SIERTY S & Ui

3 A 107 R B % kAt 2R % B BT5E &2 n

4 AR A B E P Eaean]08E20 4P #-2 2 T 4949, 449




(HER)
RERAAEHA LT AT TE T LR AR (TR )

ﬁ‘“ﬁ~f—fw®% EFHERARG 2P ) 2

i

ekt B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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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司字第10號
聲  請  人  柯榮章  
            潘美雀  
共      同
代  理  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冠斌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因本院原選派之檢查人侯淑惠
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本院另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李孟燕會計師（君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臺北市○○路○○○○號）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及如附表所示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查聲請人前以其為繼續6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經本院於民國109年6月30日以109年度司字第10號裁定選派侯淑惠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確定在案等情，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又本院原選任之檢查人侯淑惠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是本院自有另行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二、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擔任檢查人之名單到院，該公會推薦之李孟燕會計師學歷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畢業，執行會計及內部稽核等會計師業務達11年餘等情，有上開公會110年2月9日會總字第1100058號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審酌李孟燕會計師，具有會計師專業能力，資歷經驗豐富，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形，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並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及其他股東之權益，洵屬適當，兼衡相對人法定代理人雖表示其與政治大學會計系有學術性論壇之合作關係，李孟燕會計師則為政治大學畢業，擔心聲請人對於公正性會有所疑慮等語（本院卷第359至360頁），惟聲請人業已具狀表示同意選任李孟燕會計師為檢查人等情（本院卷第369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李孟燕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如主文第1項所示事項。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謝靜茹　　　　　　　　　
		附表

		




		編號

		特定交易



		1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所有種類票卷之含有支出、簽收數量之交易及印製憑證、票卷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2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製作空白會員卡、VIP卡之含有購入、簽收數量之交易憑證、會員卡VIP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3

		相對人於107年間出售大億旅行社大宗票卷所取得75萬元之流向紀錄。



		4

		相對人前任會計邱維翎於108年2月4日將公司所屬資金949,449元全數交予相對人負責人王冠斌所指定之黃淯琳（即相對人負責人所有之另一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員工）之存取記錄及憑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司字第10號

聲  請  人  柯榮章  

            潘美雀  

共      同

代  理  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冠斌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因本院原選派之檢查人侯淑惠

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本院另裁定如下

：

　　主　文

選派李孟燕會計師（君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臺北市○○路○○○○

號）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

起迄今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及如附表所示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查聲請人前以其為繼續6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

    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經本院於民國109年6月30日以109年

    度司字第10號裁定選派侯淑惠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確定

    在案等情，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又本院原選任之檢查人侯

    淑惠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是本院

    自有另行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二、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擔任檢查人之名

    單到院，該公會推薦之李孟燕會計師學歷為國立政治大學會

    計學研究所畢業，執行會計及內部稽核等會計師業務達11年

    餘等情，有上開公會110年2月9日會總字第1100058號函文附

    卷可考。本院審酌李孟燕會計師，具有會計師專業能力，資

    歷經驗豐富，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形，應能本於專

    業知識予以檢查，並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及其他股東之

    權益，洵屬適當，兼衡相對人法定代理人雖表示其與政治大

    學會計系有學術性論壇之合作關係，李孟燕會計師則為政治

    大學畢業，擔心聲請人對於公正性會有所疑慮等語（本院卷

    第359至360頁），惟聲請人業已具狀表示同意選任李孟燕會

    計師為檢查人等情（本院卷第369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

    第1項規定，選派李孟燕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

    對人公司如主文第1項所示事項。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謝靜茹　　　　　　　　　

附表  編號 特定交易 1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所有種類票卷之含有支出、簽收數量之交易及印製憑證、票卷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2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製作空白會員卡、VIP卡之含有購入、簽收數量之交易憑證、會員卡VIP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3 相對人於107年間出售大億旅行社大宗票卷所取得75萬元之流向紀錄。 4 相對人前任會計邱維翎於108年2月4日將公司所屬資金949,449元全數交予相對人負責人王冠斌所指定之黃淯琳（即相對人負責人所有之另一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員工）之存取記錄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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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查聲請人前以其為繼續6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經本院於民國109年6月30日以109年度司字第10號裁定選派侯淑惠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確定在案等情，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又本院原選任之檢查人侯淑惠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是本院自有另行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二、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擔任檢查人之名單到院，該公會推薦之李孟燕會計師學歷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畢業，執行會計及內部稽核等會計師業務達11年餘等情，有上開公會110年2月9日會總字第1100058號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審酌李孟燕會計師，具有會計師專業能力，資歷經驗豐富，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形，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並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及其他股東之權益，洵屬適當，兼衡相對人法定代理人雖表示其與政治大學會計系有學術性論壇之合作關係，李孟燕會計師則為政治大學畢業，擔心聲請人對於公正性會有所疑慮等語（本院卷第359至360頁），惟聲請人業已具狀表示同意選任李孟燕會計師為檢查人等情（本院卷第369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李孟燕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如主文第1項所示事項。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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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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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對人於107年間出售大億旅行社大宗票卷所取得75萬元之流向紀錄。



		4

		相對人前任會計邱維翎於108年2月4日將公司所屬資金949,449元全數交予相對人負責人王冠斌所指定之黃淯琳（即相對人負責人所有之另一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員工）之存取記錄及憑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司字第10號

聲  請  人  柯榮章  

            潘美雀  

共      同

代  理  人  李育禹律師

            曾靖雯律師

相  對  人  長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冠斌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因本院原選派之檢查人侯淑惠

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本院另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李孟燕會計師（君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設臺北市○○路○○○○號）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民國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起迄今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及如附表所示事項。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查聲請人前以其為繼續6月以上，持有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以上之股東，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檢查人，經本院於民國109年6月30日以109年度司字第10號裁定選派侯淑惠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確定在案等情，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又本院原選任之檢查人侯淑惠會計師業經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號裁定解任，是本院自有另行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二、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推薦擔任檢查人之名單到院，該公會推薦之李孟燕會計師學歷為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畢業，執行會計及內部稽核等會計師業務達11年餘等情，有上開公會110年2月9日會總字第1100058號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審酌李孟燕會計師，具有會計師專業能力，資歷經驗豐富，對於公司業務、帳目及盈虧情形，應能本於專業知識予以檢查，並能適時維護、保障聲請人及其他股東之權益，洵屬適當，兼衡相對人法定代理人雖表示其與政治大學會計系有學術性論壇之合作關係，李孟燕會計師則為政治大學畢業，擔心聲請人對於公正性會有所疑慮等語（本院卷第359至360頁），惟聲請人業已具狀表示同意選任李孟燕會計師為檢查人等情（本院卷第369頁），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李孟燕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公司如主文第1項所示事項。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謝靜茹　　　　　　　　　

附表  編號 特定交易 1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所有種類票卷之含有支出、簽收數量之交易及印製憑證、票卷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2 相對人自105年10月1日起迄今有關製作空白會員卡、VIP卡之含有購入、簽收數量之交易憑證、會員卡VIP領取名單（含簽收紀錄）及進銷存等資料。 3 相對人於107年間出售大億旅行社大宗票卷所取得75萬元之流向紀錄。 4 相對人前任會計邱維翎於108年2月4日將公司所屬資金949,449元全數交予相對人負責人王冠斌所指定之黃淯琳（即相對人負責人所有之另一諭律國際企業諮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員工）之存取記錄及憑證。 







